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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23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6月23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23日9:15-9:25，9:30一

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6月23日9:15一15:

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峰环境” 、“公司” ）总部会

议室,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新城区怡欣路7-8号盈峰中心23层；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会议由董事长马刚先生主持；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12人， 代表股份1,988,211,87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7802％。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 代表股份1,108,671,97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007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06人， 代表股份879,539,90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772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08人， 代表股份147,875,38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693％。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 代表股份27,159,9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57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04人， 代表股份120,715,48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117％。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85,972,8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74％；反对1,146,1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6％；弃权1,092,9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2,

3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636,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859％；反对1,146,

1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51％；弃权1,092,917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2,3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91％。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2、审议《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85,964,8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70％；反对1,154,6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1％；弃权1,092,4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628,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804％；反对1,154,

6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08％；弃权1,092,417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87％。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3、审议《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85,952,7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64％；反对1,161,7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4％；弃权1,097,4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616,2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723％；反对1,161,

7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56％；弃权1,097,417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21％。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4、审议《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85,953,2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64％；反对1,161,2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4％；弃权1,097,4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616,7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726％；反对1,161,

2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53％；弃权1,097,417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21％。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5、审议《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86,506,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42％；反对949,33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7％； 弃权756,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6,169,85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466％； 反对949,

3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20％；弃权75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14％。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6、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82,756,9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56％；反对4,249,97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8％；弃权1,204,9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420,4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112％；反对4,249,

9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40％；弃权1,204,917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48％。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7、审议《关于2025年度以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年度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43,450,3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487％；反对43,804,5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32％；弃权957,0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113,8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7302％； 反对43,

804,5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226％；弃权957,017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72％。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8、审议《关于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34,645,56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058％； 反对52,797,4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555％；弃权76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4,309,0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7760％；反对52,797,

4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040％；弃权768,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00％。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审议《关于为客户提供买方信贷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82,836,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96％；反对4,498,99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63％；弃权87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7,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499,9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649％；反对4,498,

9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424％；弃权87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72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27％。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审议《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授权董事长签署银行授信合同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86,056,6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16％；反对1,391,05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0％；弃权76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720,1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425％；反对1,391,

0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07％；弃权76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68％。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11、审议《关于继续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86,210,0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93％；反对1,047,8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7％；弃权954,0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873,5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63％；反对1,047,

8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86％；弃权954,017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51％。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审议《关于盈峰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2025年度临时拆借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4,934,7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61％；反对1,192,23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79％； 弃权963,017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720,1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425％；反对1,192,

2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62％；弃权963,017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12％。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13、审议《关于2025年度继续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34,696,56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084％； 反对52,523,1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17％；弃权992,1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2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4,360,0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8105％；反对52,523,

1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5185％；弃权992,117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72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09％。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4、审议《关于2025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85,914,1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44％；反对1,494,55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2％；弃权80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577,6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462％；反对1,494,

5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07％；弃权80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32％。

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15、审议《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86,214,0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95％；反对927,33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6％；弃权1,070,51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877,53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90％； 反对927,

3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71％；弃权1,070,517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39％。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邱志辉、王泽骏、王伟

3、结论性意见：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盈峰环境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24日

证券简称：新里程 证券代码：

002219

公告编号：

2025-039

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里程” 或“公司” ）于2025年6月17日在巨潮资

讯网披露了《关于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成渝金

融法院将于2025年7月18日10时至2025年7月19日10时在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被执行

人公司股东阙文彬先生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

公司于2025年6月20日收到成渝金融法院的《网络司法拍卖事项通知书》［（2025）渝87执170号

之一］，获悉成渝金融法院将上述拍卖日期更正为2025年7月21日10时至2025年7月22日10时，拍卖网

址 为 ：https://sf-item.taobao.com/sf_item/942542781930.htm?spm=a213w.7398504.paiList.

1.329b2bebYcqwWT&track_id=d08ef334-8181-4832-93af-6ee8500079c8。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股东股份拍卖情况

1、本次股份被拍卖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涉及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及限

售类型

拍卖日期 拍卖人

拍卖

原因

阙文彬 否 44,172,769 22.73% 1.30% 否

2025年7月21日

10时至2025年7

月22日10时

成渝金融

法院

证券

纠纷

2、股东股份累计被拍卖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阙文彬先生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拍卖599,692,230股（不含本次拍卖），占目

前公司总股本的17.70%，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7日及2024年12月21日刊载于《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股东所持

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关于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

完成过户暨权益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9、2024-114）。

二、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阙文彬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94,317,76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比

例为5.74%，目前该部分股份处于冻结状态。 阙文彬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拍卖

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权变更，亦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将对

相关股份变化情况予以跟踪关注，涉及重大信息将及时披露。

三、备查文件

1、成渝金融法院《网络司法拍卖事项通知书》［（2025）渝87执170号之一］。

特此公告。

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3882

证券简称：金域医学 公告编号：

2025-031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股东圣域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1,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53%。 本次展期质押股

份8,580,000股，占圣域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的40.86%，占公司总股本的1.85%。

● 本次股份质押展期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梁耀铭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严婷女士、曾湛

文先生以及梁耀铭先生控制的圣域钫、鑫镘域、圣铂域及锐致累计质押31,58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19.14%，占公司总股本的6.82%。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展期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23日接到公司股东广州

市圣域钫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圣域钫” ）通知，获悉其质押给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的部分公司股份已办理股份质押展期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展期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展

期股数（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展期前

质押到

期日

展期后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圣域钫 否 8,580,000 否 否

2025/6

/23

2026/6

/23

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40.86% 1.85%

自身生

产经营

2、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形。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梁耀铭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严婷女士、曾湛文先生

以及梁耀铭先生控制的圣域钫、广州市鑫镘域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鑫镘域” ）、

广州市圣铂域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圣铂域” ）及广州市锐致投资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锐致” ）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展

期前累计质

押数量

（股）

本次质押展

期后累计质

押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梁耀铭 74,191,907 16.02%

23,000,

000

23,000,

000

31.00% 4.96% 0 0 3,123,698 0

严婷 3,500,000 0.76% 0 0 0.00% 0.00% 0 0 0 0

曾湛文 3,500,000 0.76% 0 0 0.00% 0.00% 0 0 0 0

圣域钫 21,000,000 4.53% 8,580,000 8,580,000 40.86% 1.85% 0 0 0 0

鑫镘域 28,590,102 6.17% 0 0 0.00% 0.00% 0 0 0 0

圣铂域 19,298,752 4.17% 0 0 0.00% 0.00% 0 0 0 0

锐致 14,902,860 3.22% 0 0 0.00% 0.00% 0 0 0 0

合计

164,983,

621

35.61%

31,580,

000

31,580,

000

19.14% 6.82% 0 0 3,123,698 0

注：以上数据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的，为四舍五入所致。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质押事项的进展，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4日

证券代码：

600667

证券简称：太极实业 公告编号：临

2025-039

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4/26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5月16日~2026年5月15日

预计回购金额 10,000万元~12,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289,400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01%

累计已回购金额 1,790,903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6.17元/股~6.2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人民币普通股A股， 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10,000.00万元

（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2,0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10.38元/股（含），回购股份将

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

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5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和上

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刊登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临

2025-029）。

因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自2025年6月20日起由不超过10.38元/

股（含）调整为不超过10.28元/股（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6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

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刊登的《关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

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3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6月23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289,400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0.01%，购买的最高价为6.20元/股、最低价为6.17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790,903元（不

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4日

证券代码：

603856

证券简称：东宏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32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228号），同意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已完成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5,641,460股，公司注

册资本由人民币256,414,600元变更为282,056,060元， 公司总股本由256,414,600股变更为282,

056,060股。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3日、2025年5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

25日、2025年5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东宏股份关于变更注册资

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东宏股份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5-027）。

公司近日办理完成上述事项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并取得济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换发的营业执

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8006722078217

名称：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曲阜市东宏路1号

法定代表人：倪奉尧

注册资本：贰亿捌仟贰佰零伍万陆仟零陆拾元整

成立日期：2008年1月21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

玻璃纤维及制品销售；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销售；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玻璃纤维及制品制

造；涂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特种设备销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工

程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橡胶制品制造；橡胶制品销售；合成材料制造（不

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保温材料销售；模具制造；模具销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高

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矿山机械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供应用仪器仪表制造；供应用

仪器仪表销售；普通阀门和旋塞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阀门和旋塞销售；泵及真空设备制造；泵及

真空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五金产品研发；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特种设备制造。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特此公告。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24日

证券代码：

600256

证券简称：广汇能源 公告编号：

2025-051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

5

月担保实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3家公司。

●担保金额及担保余额：2025年5月增加担保金额26,811.50万元， 减少担保金额73,517.49万元

（含汇率波动）；截止5月31日担保余额1,333,737.03万元（上述数据为未审数，具体以经审计数据为

准）。

●是否存在反担保：是

●是否存在关联担保：是

●担保逾期情况：无逾期担保情形

●风险提示：2025年担保预计已履行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预计范围内存在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

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5年担保预计情况

为确保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广汇能源” ）生产经营持续、稳健的发展，满足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和参股公司的融资担保需求，公司在运作规范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结合2024年担保

实施情况，经召开董事会第九届第十三次会议和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广汇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2025年预计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不超过200

亿元，预计净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60亿元，其中：对控股子公司预计净新增担保额度57.1亿元，对参股

公司（包含合营、联营、参股50%实现共同控制的公司及其它参股公司）预计净新增担保额度2.9亿元。

为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所属公司预计提供净新增担保额度33亿元，为资产负债率70%

以下的所属公司预计提供净新增担保额度27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003、005及014号公告）

二、2025年5月担保实施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担保制度规定，公司具

体实施的担保额度在预计总额未突破的前提下，可在年初预计范围内，按照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包

含合营、联营、参股50%实现共同控制的公司及其它参股公司）进行分类，在资产负债率70%（以上/以

下）同等类别的公司范围内进行内部额度调剂，调剂后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担保额度。

遵照相关制度要求，鉴于在年初预计范围内对担保发生情况逐笔披露频次较高，为便于投资者及

时全面了解公司担保业务，公司对担保实施进展按月进行汇总披露。 2025年5月，公司增加担保金额

26,811.50万元，减少担保金额73,517.49万元（含汇率波动）。 月内增加担保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机构名称 担保期限

5月增加担保

金额

担保方

式

是

否

有

反

担

保

资产

负债

率是

否70%

以上

广汇能源、瓜州广

汇能源物流有限

公司

瓜州广汇能源经

销有限公司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酒泉分行

2025.05.09-20

29.05.09

15,000.00

保证+抵

押+质押

否 是

广汇能源

新疆广汇煤炭清

洁炼化有限责任

公司

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营业部

2025.05.09-20

30.05.09

10,000.00 保证 否 否

广汇能源

甘肃宏汇能源化

工有限公司

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峪关分行

2025.05.21-20

26.05.21

311.50 保证 是 否

广汇能源

甘肃宏汇能源化

工有限公司

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峪关分行

2025.05.26-20

29.05.26

589.50 保证 是 否

广汇能源

甘肃宏汇能源化

工有限公司

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峪关分行

2025.05.27-20

29.05.27

321.00 保证 是 否

广汇能源

甘肃宏汇能源化

工有限公司

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峪关分行

2025.05.29-20

29.05.29

589.50 保证 是 否

合计 26,811.50

截止2025年5月31日， 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161,734.57万元；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72,002.46万元。 按照担保制度相关规定，公司之参

股公司（包含合营、联营、参股50%实现共同控制的公司及其它参股公司）向公司提供反担保，对应担

保余额59,725.20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担保所涉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详见附件：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担保的具体实施均在年初担保预计范围内，主要是为了保障控股子公司和参股公司生产经营的正

常运作。 被担保公司均经营状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累计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5月31日担保余额1,333,737.03万元人民币（上述数据为未审数，具体以经审计数据为准），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2024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比例为49.41%。 不存在逾期担保的

情形。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附件：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序

号

公司名称

持股

比例

注册资本

注册地

址

法定

代表

人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

1

瓜州广汇能

源经销有限

公司（本公

司的全资子

公司）

100

%

1,000万元

酒 泉 市

瓜 州 县

柳 沟 火

车 站 北

侧

王鑫

强

淖毛湖煤炭及煤化工产品销售;

搬运装卸、仓储货物运输、设备租

赁

截止2024年12月31日，该

公司总资产349,736.91万

元，负债总额342,998.19万

元， 净资产6,738.72万元，

营业收入941,969.53万元，

净利润4,118.69万元。（经

审计）

截止2025年3月31日，

该公司总资产301,534.10

万元，负债总额295,806.30

万元， 净资产5,727.80万

元，营业收入255,986.30万

元，净利润-1,010.92万元。

（未经审计）

2

新疆广汇煤

炭清洁炼化

有限责任公

司 (本公司

的全资子公

司）

100

%

200,000万元

新 疆 哈

密 地 区

伊 吾 县

淖 毛 湖

镇 兴 业

路1号

刘成

煤化工项目工程的投资、 设备租

赁、煤炭应用技术的研究开发、煤

炭生产应用技术的咨询及服务、

煤炭分级提质生产应用技术的咨

询和服务, 煤焦油加氢技术的咨

询与服务; 煤焦油及轻质煤焦油

系列产品、兰炭、焦炭、型煤、氨、

煤焦酚、轻质酚、硫磺、荒煤气产

品生产与销售;液化石油气、液氨

的充装;工业气体的生产及供应;

工业用水生产及供应; 热力生产

及供应。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截止2024年12月31日，该

公司总资产774,210.33万

元，负债总额521,540.41万

元， 净资产252,669.93万

元，营业收入318,894.52万

元，净利润18,539.83万元。

（经审计）

截止2025年3月31日，

该公司总资产791,357.70

万元，负债总额535,421.74

万元，净资产255,935.96万

元， 营业收入77,664.00万

元， 净利润3,234.81万元。

（未经审计）

3

甘肃宏汇能

源化工有限

公司（本公

司的参股公

司）

50% 300,000万元

甘 肃 省

嘉 峪 关

市 嘉 北

社 区 嘉

黑 路

5655号

王勇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煤炭及制品销售

(仅限不落地经营); 煤制品制造。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24年12月31日，该

公司总资产440,183.11万

元，负债总额207,868.07万

元， 净资产232,315.04万

元， 营业收入17,119.53万

元， 净利润-20,231.93万

元。（经审计）

截止2025年3月1日，

该公司总资产446,527.32

万元，负债总额216,378.82

万元，净资产230,148.50万

元， 营业收入9,721.06万

元，净利润-2,206.99万元。

（未经审计）

关于景顺长城景颐尊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暂停接受伍佰万元以上申购

（含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

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6月2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景顺长城景颐尊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景颐尊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015805

基金管理人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景顺长城景颐尊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景顺长城景颐尊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5年6月24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5年6月24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5年6月24日

暂停申购金额（单位：元） 5,000,000.00

暂停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5,000,000.00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元） 5,0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

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保障基

金平稳运作。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景颐尊利债券A 景顺长城景颐尊利债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5805 015806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 转换

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暂停申购金额 5,000,000.00 5,000,00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暂停转换转入金额 5,000,000.00 5,000,00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暂停定期定额投资金

额

5,000,000.00 5,000,000.00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现决定自2025年6月24日起，投资人通过所

有销售机构和本公司直销中心申购（含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投资，下同）或转换转入本基金，做以下申

请金额暂停业务调整：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累计的申请金额在本基金任意一类基金份额上应小于或等于

500万元，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在本基金任意一类基金份额上的累计申请金额超过500万元的，本公司

将根据单笔申请金额由高至低进行排序并确认，对于单笔导致累计金额大于500万元的申请，本公司将

对该笔申请金额全部确认为失败，并按此原则继续确认，直至累计金额达到前述要求。

2、 如果投资者转换转入本基金按照上述规则确认失败的， 其原基金转换转出的申请也将确认失

败，原基金份额保持不变。

3、关于恢复本基金上述业务的时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除另有公告外，在上述业务暂停期间，本

基金的赎回、转换转出等其他业务照常办理。

4、转换业务的申请金额为基金转换转出时的初始金额。

5、敬请投资者留意相关公告。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8-606（免长话

费），或登陆网站www.igwfmc.com获取相关信息。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详细情况，请阅读刊登于基

金管理人官网相关信息披露文件。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关于景顺长城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暂停接受伍佰万元以上

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6月2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景顺长城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政策性金融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3315

基金管理人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景顺长城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景顺长城政策性金

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5年6月24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5年6月24日

暂停申购金额（单位：元） 5,000,000.00

暂停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5,0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的原因说明

为充分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保障

基金平稳运作。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政策性金融债债券A 景顺长城政策性金融债债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3315 017926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 转换

转入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暂停申购金额 5,000,000.00 5,000,00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暂停转换转入金额 5,000,000.00 5,000,000.00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现决定自2025年6月24日起，投资人通过所

有销售机构和本公司直销中心申购或转换转入本基金，做以下申请金额暂停业务调整：单日每个基金

账户累计的申请金额在本基金任意一类基金份额上应小于或等于500万元， 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在本

基金任意一类基金份额上的累计申请金额超过500万元的， 本公司将根据单笔申请金额由高至低进行

排序并确认，对于单笔导致累计金额大于500万元的申请，本公司将对该笔申请金额全部确认为失败，

并按此原则继续确认，直至累计金额达到前述要求。

2、 如果投资者转换转入本基金按照上述规则确认失败的， 其原基金转换转出的申请也将确认失

败，原基金份额保持不变。

3、关于恢复本基金上述业务的时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除另有公告外，在上述业务暂停期间，本

基金的赎回、转换转出等其他业务照常办理。

4、转换业务的申请金额为基金转换转出时的初始金额。

5、敬请投资者留意相关公告。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8-606（免长话

费），或登陆网站www.igwfmc.com获取相关信息。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详细情况，请阅读刊登于基

金管理人官网相关信息披露文件。

景顺长城景颐尊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6月2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景顺长城景颐尊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景颐尊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015805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2年7月27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景顺长城景颐尊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景顺长城景颐尊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5年6月20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5年度第一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景颐尊利债券A 景顺长城景颐尊利债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5805 015806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

级基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元 ）

1.1075 1.0943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

利润（单位：元 ）

248,135,703.12 44,906,830.50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

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元）

- -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 元/10份基金份

额）

0.387 0.383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5年6月25日

除息日 2025年6月25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年6月26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确定日：

2025年6月25日；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

将于2025年6月26日计入其基金账户，2025年6月27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

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2025年6月26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2、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换转入的有效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或

转换转出的有效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投资者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各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方式将按照

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前（不含2025年6月25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通过景顺长

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或本公司官网查询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 如希望修改分红方式，

请务必在2025年6月24日当日交易时间结束前到销售网点办理设置分红方式业务。 本公司将只接受投

资者通过交易类申请单独设置单只基金分红方式。 关于分红方式业务规则的公告敬请查阅我公司于

2011年12月16日发布的《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分红方式业务规则的公告》。

4、如在权益登记日当日，投资者转托管转出的基金份额尚未转入其他销售机构的，本基金注册登

记机构将对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分红款以除息日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换为基金份额，不进

行现金分红。

5、本次分红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降低本基金的投资风险或提高本基金的投资

收益。

6、因分红导致基金净值调整至1�元初始面值或1�元初始面值附近，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

基金投资仍有可能出现亏损或基金净值仍有可能低于初始面值。

7、咨询办法

（1）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igwfmc.com。

（2）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8-606。

（3）向办理业务的当地销售网点查询。

8、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敬

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景顺长城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6月2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景顺长城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政策性金融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3315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2月28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景顺长城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景顺长城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

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5年6月20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5年度第一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政策性金融债债券A 景顺长城政策性金融债债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3315 017926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

级基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元 ）

1.0842 1.0785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

利润（单位：元 ）

500,454,519.85 601,491.46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

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元）

- -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 元/10份基金份

额）

0.108 0.107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5年6月25日

除息日 2025年6月25日（场外）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年6月26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转换为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确定日：

2025年6月25日；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

将于2025年6月26日计入其基金账户，2025年6月27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

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2025年6月26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2、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换转入的有效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或

转换转出的有效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投资者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各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方式将按照

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前（不含2025年6月25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通过景顺长

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或本公司官网查询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 如希望修改分红方式，

请务必在2025年6月24日当日交易时间结束前到销售网点办理设置分红方式业务。 本公司将只接受投

资者通过交易类申请单独设置单只基金分红方式。 关于分红方式业务规则的公告敬请查阅我公司于

2011年12月16日发布的《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分红方式业务规则的公告》。

4、如在权益登记日当日，投资者转托管转出的基金份额尚未转入其他销售机构的，本基金注册登

记机构将对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分红款以除息日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换为基金份额，不进

行现金分红。

5、本次分红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降低本基金的投资风险或提高本基金的投资

收益。

6、因分红导致基金净值调整至1�元初始面值或1�元初始面值附近，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

基金投资仍有可能出现亏损或基金净值仍有可能低于初始面值。

7、咨询办法

（1）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igwfmc.com。

（2）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8-606。

（3）向办理业务的当地销售网点查询。

8、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敬

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